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115號

上  訴  人  潘虹君  

訴訟代理人  鄧為元律師

            蔡孟容律師

            黃榆婷律師

被  上訴人  精機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耀堂  

訴訟代理人  馮馨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4年3月14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258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次按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

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

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訴人潘

虹君主張其與被上訴人精機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之僱傭關係

存續迄今；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茲兩造對於僱傭關係發生爭

執，且該法律關係存否並不明確，致上訴人私法上之地位有

受侵害之危險，且該危險得以上訴人所提確認判決予以除去

　　。依前揭說明，上訴人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應有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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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95年6月26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

任倉庫人員，月薪新臺幣（下同）4萬1000元，上班地點是

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下稱○○辦公室）。113年9

月20日，被上訴人交付資遣發放計算明細表（下稱系爭明細

表），無端以不能勝任工作為由而資遣伊；遭伊拒絕違法資

遣。迨同年9月23日，被上訴人忽然發佈調整編制公告（下

稱系爭公告），即日將伊調至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

（下稱○○工廠）車頭噴漆課工作（下稱系爭調職）；但是

被上訴人無視於伊並無裁縫機車頭噴漆之技能，且單程通勤

時間增加逾1小時，卻未提供相關協助，參以○○工廠並無

倉儲業務，○○辦公室仍有倉庫需求，是以系爭調職顯違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而無效。伊自113

年9月23日起，持續向○○辦公室提供勞務遭拒，嗣被上訴

人於113年9月30日發函略稱，伊自113年9月23日起無故連續

曠職3日，經被上訴人在同年月28日終止僱傭云云（下稱系

爭終止函）。然而，伊依法在○○辦公室提供勞務卻遭拒絕

　　，即與曠職有間，是被上訴人無權終止僱傭。爰依僱傭關係

及民事訴訟法247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

係存在等語。

三、被上訴人則以：113年9月間，○○辦公室因空間規劃與部門

配置變動，擬將裁縫室及倉庫遷至○○工廠，經理王郁婷於

113年9月20日一方面向上訴人告知調動計畫，一方面提供系

爭明細表供上訴人考慮合意終止僱傭。茲○○辦公室已無倉

庫部門，且上訴人拒絕合意終止僱傭，伊遂在113年9月23日

公佈系爭公告，將上訴人調至○○工廠繼續從事倉庫工作，

並提供交通補貼等協助措施，合乎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

　　，前開調動為合法有效。然上訴人自113年9月23日起，始終

拒絕前去○○工廠上工，僅願意前往已無倉庫部門之○○辦

公室，顯係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3日，伊在113年9月28日依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僱傭、退出勞保；嗣以系爭終

止函通知上訴人，兩造僱傭關係已結束等語，資為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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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審為駁回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

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8頁）

　㈠上訴人自95年6月26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擔任倉庫人員

　　，月薪41,000元，上班地點是○○辦公室倉庫。

　㈡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發佈系爭公告，將上訴人調動至○

○工廠車頭噴漆課（見調解卷第19頁即第67頁系爭公告）。

　㈢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30日以系爭終止函略稱，因上訴人曠職

3日，於113年9月28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上訴人於113年10

月1日收受信函（見調解卷第61至65頁系爭終止函）。

　㈣兩造對於系爭明細表與系爭公告，不爭執形式之真正（見調

解卷第17頁系爭明細表、第19頁即第67頁系爭公告）。

　㈤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8日將上訴人退出勞保（見調解卷第25

頁勞保資料）。

六、本件爭點為：㈠被上訴人113年9月23日所為系爭調職之效力

為何？㈡被上訴人113年9月30日所為終止僱傭之效力為何？

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七、關於被上訴人113年9月23日所為系爭調職之效力：

　　上訴人主張其在○○辦公室從事倉庫工作，被上訴人於113

年9月20日以不能勝任工作為由將其資遣，遭其拒絕；被上

訴人即在同年月23日以系爭公告將其立即調往○○工廠，不

僅忽視其並無裁縫機車頭噴漆之技能，且單程通勤時間增加

逾1小時，但被上訴人均未提供相關協助，故前開調動違反

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而無效等語（見本院卷354-359頁）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

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

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

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

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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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基法

第10條之1定有明文。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

動契約之約定，並應考量勞工及其家庭生活利益，勞基法第

10條之1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

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

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

上不利益之程度，綜合考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3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0日交付系爭明細表予上訴人（見不爭

執事項㈣），明細表標題為「潘虹君資遣費發放計算明細表

　　」，日期為「113/09/20」，內容記載：「潘虹君…於95年6

月26日進廠服務至113年09月20日止，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

作不能勝任時，辦理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

第十一條第五款規定，自民國113年09月20日起非自願終止

勞動契約，服務本公司18年02個月25天，依勞動基準法第16

　　、17條規定，從優發舊制於0個月之平均工資，新制6個月之

平均工資，及1個月之預告工資…」、「舊制總金額：$ -」

　　、「新制金額：246,000」、「預告工資一個月：$40,0000.

00」、「核發金額$286,000.00」（見調解卷第17頁）。依

其文義，並非以「○○辦公室進行空間規劃與部門配置變動

　　」等不可歸責事由將上訴人資遣，而是以「工作不能勝任」

為資遣事由，且未說明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情節。則上訴人

主張被上訴人在113年9月20日以不能勝任為由將其資遣，並

未說明具體情事，且未提及調職相關事宜，係非法資遣一節

（見本院卷第354-355頁）；應屬可採。至於被上訴人辯稱

○○辦公室進行空間規劃與部門配置變動，上訴人所任職倉

庫部門將移至○○工廠，其遂提供系爭明細表做為調職以外

之合意資遣選擇云云（見本院卷第379頁）；既為上訴人所

否認，且與系爭明細表不符，已難採信其辯詞。再由被上訴

人抗辯基於上訴人不同意合意資遣之方式，被上訴人方於11

3年9月23日張貼系爭公告等語觀之（見本院卷第17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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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交付系爭明細表時，並未提到

系爭調職，實係其拒絕非法資遣，被上訴人才為系爭調職，

故系爭調職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一事，尚非無憑。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忽然發佈系爭公告，將

其調至○○工廠車頭噴漆課，該單位並無倉庫部門，且新工

作與原有工作差異甚大，調動後工作並非其可勝任，系爭調

職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而無效等語（見本院卷第355

-356頁）。經查：

　　⑴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發佈系爭公告，將上訴人調至○

○工廠車頭噴漆課（見不爭執事項㈡）；且除系爭公告，

被上訴人就當時已提供其他調動資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

是系爭調職之工作地點、工作內容，以及是否提供教育訓

練、各種補助、諮詢與輔導措施等項目，均應以系爭公告

所揭示內容而為判斷。

　　⑵依系爭公告記載：「本公司因○○辦公室進行整修，將進

行組織編制調整。隨附○○辦公室的整修裝潢圖。原有的

倉庫單位將遷移至○○工廠」、「倉庫人員的調整將影響

相關人員，公司會提供相應的工作安排，並整合資源以提

供支援。原有倉庫人員潘虹君與黃惠華將分別編制至○○

工廠及○○公司各單位：潘虹君：編制至○○工廠（部門

　　　：車頭噴漆課）。黃惠華：編制至○○公司（部門：業務

部）」、「本公司衷心感謝全體員工的理解與支持。此公

告即日生效」、「113年09月23日精機機械廠股份有限公

司」等語（見調解卷第19頁系爭公告）。可知被上訴人於

113年9月23日將上訴人調動至○○工廠車頭噴漆課，調職

命令同日生效；又公告並未說明噴漆課另有倉庫部門，復

未表明上訴人新職所負責業務為何，也未註明教育訓練或

輔導與諮詢管道，上訴人無從認知係擔任裁縫機車頭噴漆

等類型以外之工作，此與上訴人以往所從事倉庫管理工作

有相當程度之差異，但是被上訴人並未提供適當教育訓練

等協助，是以調動後工作並非上訴人可勝任。被上訴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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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稱上訴人在○○工廠車頭噴漆課，仍然負責車頭、噴漆

零件等倉庫管理工作，且系爭公告已註明「倉庫人員的調

整將影響相關人員，公司會提供相應的工作安排，並整合

資源以提供支援」，足以協助上訴人處理○○工廠車頭噴

漆課相關業務云云（見本院卷第331-333、339頁）。惟查

　　　，上開通知並未提及具體教育訓練、輔導與諮詢等措施；

況且系爭公告並未記載上訴人在○○工廠車頭噴漆課仍然

擔任倉庫管理工作，一般人亦不致將車頭噴漆課與倉庫工

作產生連結，是本院難以採信此一說詞。上訴人主張被上

訴人將其調任裁縫機車頭噴漆工作，且未提供教育訓練、

輔導與諮詢等協助，自非無憑。

　㈣上訴人主張其住所在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號，調至

○○工廠後，單程通勤時間增加逾1小時，且被上訴人並未

提供必要協助，系爭調職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而無

效等語（見本院卷第356-359頁）。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自住所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號，步行

前往○○辦公室即新北市○○區○○路0段00號，費時約8

分鐘；其藉由捷運、公車或不同路線前往○○工廠即新北

市○○區○○路0段000號，各種方案均耗時逾1小時20

分，並提出Google map資料為憑（見原審卷第57頁、本院

卷第283-290頁），核與上訴人所述相符，足見其單程通

勤時間增加逾1小時。然而，系爭公告並未註明有何通勤

協助，應認該通勤時間增加確已造成上訴人負擔。

　　⑵被上訴人固然辯稱騎乘機車前往○○工廠僅需30分鐘許，

公司有提供交通補助1200元或協調共乘以解決交通問題云

云（見本院卷第333-337頁）。然而，上訴人名下並無機

車（見本院卷第39頁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且系爭公告亦未表示被上訴人提供交通補貼或協調共乘等

調動輔助措施。至於被上訴人113年9月24日另通知上訴人

「…補貼交通費每月1200元…」（見本院卷第191頁通知

　　　）；但是，此一金額係被上訴人發佈系爭公告後片面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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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上訴人收到系爭公告時所能判斷，況被上訴人對於其

他調動員工係採取實報實銷之補貼，有油資資料為證（見

同卷第193頁），自難認為被上訴人確已提供1200元適當

交通補助。是上訴人主張其於調動後將增加通勤成本，但

是被上訴人並未提供必要協助一節，應屬可取。

　㈤綜上，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發佈系爭公告，將上訴人調

至○○工廠車頭噴漆課，噴漆工作內容與原有工作差距過大

　　，此係被上訴人於上訴人拒絕非法資遣後所為，具有不當動

機與目的；又被上訴人亦未提供教育訓練、輔導諮詢協助，

致上訴人無法勝任此部門工作；且系爭調職後交通距離造成

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復未提供必要協助。則上訴人主張系

爭調職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3、4款之規定，故系爭調

職為無效一節，自屬有據。

八、關於被上訴人113年9月30日所為終止僱傭之效力：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113年9月23日起至同月28日，均未前

去○○工廠上工，顯係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3日，其在113年

9月30日以系爭終止函通知上訴人終止僱傭關係，故兩造間

僱傭關係業已終止云云（見本院卷第343-345頁）。為上訴

人所否認。經查：

　㈠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者」，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固有明文。又按所謂曠工，係指勞

工於應工作日未提供勞務，亦未請假而言。基於本款為雇主

得單方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對勞工權益影響甚大，有無正

當理由，應就勞雇雙方主客觀因素，即勞工不工作之原因、

請假權益，與雇主營業與紀律之維持間，於具體個案依衡平

原則為判斷。亦即，倘因非可歸責勞工之事由無法提供勞務

　　，客觀上存有無法親自或委託他人辦理請假手續之障礙，或

雇主拒絕受領勞工提出勞務給付，勞工因而未服勞務之情形

　　，應認有正當理由，雇主不得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

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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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所為系爭調職並不合法，已如前

述，是上訴人並無前往○○工廠車頭噴漆課工作義務。又被

上訴人於113年9月24日再度通知上訴人前去○○工廠報到（

　　見本院卷第191頁通知），可知被上訴人仍然要求上訴人前

往○○工廠工作，並非要求其在○○辦公室提供勞務。上訴

人主張其均前往○○辦公室出勤（見本院卷第360頁）；參

以被上訴人自承在113年9月23日以後，已取消上訴人進入○

○辦公室之門禁權限，且上訴人每日嘗試進入○○辦公室失

敗等語（見同卷第347頁），堪認被上訴人拒絕上訴人於○

○辦公室出勤，以致上訴人無法在該處服勞務，足見上訴人

有正當理由以致無法為被上訴人提供勞務。則被上訴人於11

3年9月30日以系爭終止函向上訴人表示於同年月28日終止僱

傭關係一節，即與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要件不符，不生

終止僱傭之效力。

九、綜上，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僱傭契約未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

兩造僱傭關係依然存在，應屬可採。從而，上訴人依據僱傭

關係及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確認兩造

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為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

示。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

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

要，併予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謝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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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吳燁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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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115號
上  訴  人  潘虹君  
訴訟代理人  鄧為元律師
            蔡孟容律師
            黃榆婷律師
被  上訴人  精機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耀堂  
訴訟代理人  馮馨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4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25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訴人潘虹君主張其與被上訴人精機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之僱傭關係存續迄今；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茲兩造對於僱傭關係發生爭執，且該法律關係存否並不明確，致上訴人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該危險得以上訴人所提確認判決予以除去
　　。依前揭說明，上訴人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應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95年6月26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倉庫人員，月薪新臺幣（下同）4萬1000元，上班地點是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下稱○○辦公室）。113年9月20日，被上訴人交付資遣發放計算明細表（下稱系爭明細表），無端以不能勝任工作為由而資遣伊；遭伊拒絕違法資遣。迨同年9月23日，被上訴人忽然發佈調整編制公告（下稱系爭公告），即日將伊調至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下稱○○工廠）車頭噴漆課工作（下稱系爭調職）；但是被上訴人無視於伊並無裁縫機車頭噴漆之技能，且單程通勤時間增加逾1小時，卻未提供相關協助，參以○○工廠並無倉儲業務，○○辦公室仍有倉庫需求，是以系爭調職顯違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而無效。伊自113年9月23日起，持續向○○辦公室提供勞務遭拒，嗣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30日發函略稱，伊自113年9月23日起無故連續曠職3日，經被上訴人在同年月28日終止僱傭云云（下稱系爭終止函）。然而，伊依法在○○辦公室提供勞務卻遭拒絕
　　，即與曠職有間，是被上訴人無權終止僱傭。爰依僱傭關係及民事訴訟法247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等語。
三、被上訴人則以：113年9月間，○○辦公室因空間規劃與部門配置變動，擬將裁縫室及倉庫遷至○○工廠，經理王郁婷於113年9月20日一方面向上訴人告知調動計畫，一方面提供系爭明細表供上訴人考慮合意終止僱傭。茲○○辦公室已無倉庫部門，且上訴人拒絕合意終止僱傭，伊遂在113年9月23日公佈系爭公告，將上訴人調至○○工廠繼續從事倉庫工作，並提供交通補貼等協助措施，合乎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
　　，前開調動為合法有效。然上訴人自113年9月23日起，始終拒絕前去○○工廠上工，僅願意前往已無倉庫部門之○○辦公室，顯係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3日，伊在113年9月28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僱傭、退出勞保；嗣以系爭終止函通知上訴人，兩造僱傭關係已結束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駁回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8頁）
　㈠上訴人自95年6月26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擔任倉庫人員
　　，月薪41,000元，上班地點是○○辦公室倉庫。
　㈡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發佈系爭公告，將上訴人調動至○○工廠車頭噴漆課（見調解卷第19頁即第67頁系爭公告）。
　㈢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30日以系爭終止函略稱，因上訴人曠職3日，於113年9月28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上訴人於113年10月1日收受信函（見調解卷第61至65頁系爭終止函）。
　㈣兩造對於系爭明細表與系爭公告，不爭執形式之真正（見調解卷第17頁系爭明細表、第19頁即第67頁系爭公告）。
　㈤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8日將上訴人退出勞保（見調解卷第25頁勞保資料）。
六、本件爭點為：㈠被上訴人113年9月23日所為系爭調職之效力為何？㈡被上訴人113年9月30日所為終止僱傭之效力為何？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七、關於被上訴人113年9月23日所為系爭調職之效力：
　　上訴人主張其在○○辦公室從事倉庫工作，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0日以不能勝任工作為由將其資遣，遭其拒絕；被上訴人即在同年月23日以系爭公告將其立即調往○○工廠，不僅忽視其並無裁縫機車頭噴漆之技能，且單程通勤時間增加逾1小時，但被上訴人均未提供相關協助，故前開調動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而無效等語（見本院卷354-359頁）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基法第10條之1定有明文。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考量勞工及其家庭生活利益，勞基法第10條之1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綜合考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0日交付系爭明細表予上訴人（見不爭執事項㈣），明細表標題為「潘虹君資遣費發放計算明細表
　　」，日期為「113/09/20」，內容記載：「潘虹君…於95年6月26日進廠服務至113年09月20日止，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不能勝任時，辦理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五款規定，自民國113年09月20日起非自願終止勞動契約，服務本公司18年02個月25天，依勞動基準法第16
　　、17條規定，從優發舊制於0個月之平均工資，新制6個月之平均工資，及1個月之預告工資…」、「舊制總金額：$ -」
　　、「新制金額：246,000」、「預告工資一個月：$40,0000.00」、「核發金額$286,000.00」（見調解卷第17頁）。依其文義，並非以「○○辦公室進行空間規劃與部門配置變動
　　」等不可歸責事由將上訴人資遣，而是以「工作不能勝任」為資遣事由，且未說明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情節。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在113年9月20日以不能勝任為由將其資遣，並未說明具體情事，且未提及調職相關事宜，係非法資遣一節（見本院卷第354-355頁）；應屬可採。至於被上訴人辯稱○○辦公室進行空間規劃與部門配置變動，上訴人所任職倉庫部門將移至○○工廠，其遂提供系爭明細表做為調職以外之合意資遣選擇云云（見本院卷第379頁）；既為上訴人所否認，且與系爭明細表不符，已難採信其辯詞。再由被上訴人抗辯基於上訴人不同意合意資遣之方式，被上訴人方於113年9月23日張貼系爭公告等語觀之（見本院卷第173、265頁）；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交付系爭明細表時，並未提到系爭調職，實係其拒絕非法資遣，被上訴人才為系爭調職，故系爭調職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一事，尚非無憑。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忽然發佈系爭公告，將其調至○○工廠車頭噴漆課，該單位並無倉庫部門，且新工作與原有工作差異甚大，調動後工作並非其可勝任，系爭調職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而無效等語（見本院卷第355-356頁）。經查：
　　⑴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發佈系爭公告，將上訴人調至○○工廠車頭噴漆課（見不爭執事項㈡）；且除系爭公告，被上訴人就當時已提供其他調動資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系爭調職之工作地點、工作內容，以及是否提供教育訓練、各種補助、諮詢與輔導措施等項目，均應以系爭公告所揭示內容而為判斷。
　　⑵依系爭公告記載：「本公司因○○辦公室進行整修，將進行組織編制調整。隨附○○辦公室的整修裝潢圖。原有的倉庫單位將遷移至○○工廠」、「倉庫人員的調整將影響相關人員，公司會提供相應的工作安排，並整合資源以提供支援。原有倉庫人員潘虹君與黃惠華將分別編制至○○工廠及○○公司各單位：潘虹君：編制至○○工廠（部門
　　　：車頭噴漆課）。黃惠華：編制至○○公司（部門：業務部）」、「本公司衷心感謝全體員工的理解與支持。此公告即日生效」、「113年09月23日精機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等語（見調解卷第19頁系爭公告）。可知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將上訴人調動至○○工廠車頭噴漆課，調職命令同日生效；又公告並未說明噴漆課另有倉庫部門，復未表明上訴人新職所負責業務為何，也未註明教育訓練或輔導與諮詢管道，上訴人無從認知係擔任裁縫機車頭噴漆等類型以外之工作，此與上訴人以往所從事倉庫管理工作有相當程度之差異，但是被上訴人並未提供適當教育訓練等協助，是以調動後工作並非上訴人可勝任。被上訴人固然稱上訴人在○○工廠車頭噴漆課，仍然負責車頭、噴漆零件等倉庫管理工作，且系爭公告已註明「倉庫人員的調整將影響相關人員，公司會提供相應的工作安排，並整合資源以提供支援」，足以協助上訴人處理○○工廠車頭噴漆課相關業務云云（見本院卷第331-333、339頁）。惟查
　　　，上開通知並未提及具體教育訓練、輔導與諮詢等措施；況且系爭公告並未記載上訴人在○○工廠車頭噴漆課仍然擔任倉庫管理工作，一般人亦不致將車頭噴漆課與倉庫工作產生連結，是本院難以採信此一說詞。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將其調任裁縫機車頭噴漆工作，且未提供教育訓練、輔導與諮詢等協助，自非無憑。
　㈣上訴人主張其住所在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號，調至○○工廠後，單程通勤時間增加逾1小時，且被上訴人並未提供必要協助，系爭調職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而無效等語（見本院卷第356-359頁）。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自住所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號，步行前往○○辦公室即新北市○○區○○路0段00號，費時約8分鐘；其藉由捷運、公車或不同路線前往○○工廠即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各種方案均耗時逾1小時20分，並提出Google map資料為憑（見原審卷第57頁、本院卷第283-290頁），核與上訴人所述相符，足見其單程通勤時間增加逾1小時。然而，系爭公告並未註明有何通勤協助，應認該通勤時間增加確已造成上訴人負擔。
　　⑵被上訴人固然辯稱騎乘機車前往○○工廠僅需30分鐘許，公司有提供交通補助1200元或協調共乘以解決交通問題云云（見本院卷第333-337頁）。然而，上訴人名下並無機車（見本院卷第39頁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且系爭公告亦未表示被上訴人提供交通補貼或協調共乘等調動輔助措施。至於被上訴人113年9月24日另通知上訴人「…補貼交通費每月1200元…」（見本院卷第191頁通知
　　　）；但是，此一金額係被上訴人發佈系爭公告後片面決定
　　　，非上訴人收到系爭公告時所能判斷，況被上訴人對於其他調動員工係採取實報實銷之補貼，有油資資料為證（見同卷第193頁），自難認為被上訴人確已提供1200元適當交通補助。是上訴人主張其於調動後將增加通勤成本，但是被上訴人並未提供必要協助一節，應屬可取。
　㈤綜上，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發佈系爭公告，將上訴人調至○○工廠車頭噴漆課，噴漆工作內容與原有工作差距過大
　　，此係被上訴人於上訴人拒絕非法資遣後所為，具有不當動機與目的；又被上訴人亦未提供教育訓練、輔導諮詢協助，致上訴人無法勝任此部門工作；且系爭調職後交通距離造成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復未提供必要協助。則上訴人主張系爭調職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3、4款之規定，故系爭調職為無效一節，自屬有據。
八、關於被上訴人113年9月30日所為終止僱傭之效力：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113年9月23日起至同月28日，均未前去○○工廠上工，顯係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3日，其在113年9月30日以系爭終止函通知上訴人終止僱傭關係，故兩造間僱傭關係業已終止云云（見本院卷第343-345頁）。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者」，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固有明文。又按所謂曠工，係指勞工於應工作日未提供勞務，亦未請假而言。基於本款為雇主得單方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對勞工權益影響甚大，有無正當理由，應就勞雇雙方主客觀因素，即勞工不工作之原因、請假權益，與雇主營業與紀律之維持間，於具體個案依衡平原則為判斷。亦即，倘因非可歸責勞工之事由無法提供勞務
　　，客觀上存有無法親自或委託他人辦理請假手續之障礙，或雇主拒絕受領勞工提出勞務給付，勞工因而未服勞務之情形
　　，應認有正當理由，雇主不得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58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所為系爭調職並不合法，已如前述，是上訴人並無前往○○工廠車頭噴漆課工作義務。又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4日再度通知上訴人前去○○工廠報到（
　　見本院卷第191頁通知），可知被上訴人仍然要求上訴人前往○○工廠工作，並非要求其在○○辦公室提供勞務。上訴人主張其均前往○○辦公室出勤（見本院卷第360頁）；參以被上訴人自承在113年9月23日以後，已取消上訴人進入○○辦公室之門禁權限，且上訴人每日嘗試進入○○辦公室失敗等語（見同卷第347頁），堪認被上訴人拒絕上訴人於○○辦公室出勤，以致上訴人無法在該處服勞務，足見上訴人有正當理由以致無法為被上訴人提供勞務。則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30日以系爭終止函向上訴人表示於同年月28日終止僱傭關係一節，即與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要件不符，不生終止僱傭之效力。
九、綜上，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僱傭契約未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兩造僱傭關係依然存在，應屬可採。從而，上訴人依據僱傭關係及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謝永昌
　　　　　　　　　　　　　　　法　官　吳燁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尊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115號

上  訴  人  潘虹君  

訴訟代理人  鄧為元律師

            蔡孟容律師

            黃榆婷律師

被  上訴人  精機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耀堂  

訴訟代理人  馮馨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4年3月14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258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次按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

    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

    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訴人潘

    虹君主張其與被上訴人精機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之僱傭關係

    存續迄今；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茲兩造對於僱傭關係發生爭

    執，且該法律關係存否並不明確，致上訴人私法上之地位有

    受侵害之危險，且該危險得以上訴人所提確認判決予以除去

　　。依前揭說明，上訴人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應有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95年6月26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

    任倉庫人員，月薪新臺幣（下同）4萬1000元，上班地點是

    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下稱○○辦公室）。113年9月20日

    ，被上訴人交付資遣發放計算明細表（下稱系爭明細表），

    無端以不能勝任工作為由而資遣伊；遭伊拒絕違法資遣。迨

    同年9月23日，被上訴人忽然發佈調整編制公告（下稱系爭

    公告），即日將伊調至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下稱○○工

    廠）車頭噴漆課工作（下稱系爭調職）；但是被上訴人無視

    於伊並無裁縫機車頭噴漆之技能，且單程通勤時間增加逾1

    小時，卻未提供相關協助，參以○○工廠並無倉儲業務，○○辦

    公室仍有倉庫需求，是以系爭調職顯違勞動基準法（下稱勞

    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而無效。伊自113年9月23日起，持

    續向○○辦公室提供勞務遭拒，嗣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30日發

    函略稱，伊自113年9月23日起無故連續曠職3日，經被上訴

    人在同年月28日終止僱傭云云（下稱系爭終止函）。然而，

    伊依法在○○辦公室提供勞務卻遭拒絕

　　，即與曠職有間，是被上訴人無權終止僱傭。爰依僱傭關係

    及民事訴訟法247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

    係存在等語。

三、被上訴人則以：113年9月間，○○辦公室因空間規劃與部門配

    置變動，擬將裁縫室及倉庫遷至○○工廠，經理王郁婷於113

    年9月20日一方面向上訴人告知調動計畫，一方面提供系爭

    明細表供上訴人考慮合意終止僱傭。茲○○辦公室已無倉庫部

    門，且上訴人拒絕合意終止僱傭，伊遂在113年9月23日公佈

    系爭公告，將上訴人調至○○工廠繼續從事倉庫工作，並提供

    交通補貼等協助措施，合乎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

　　，前開調動為合法有效。然上訴人自113年9月23日起，始終

    拒絕前去○○工廠上工，僅願意前往已無倉庫部門之○○辦公室

    ，顯係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3日，伊在113年9月28日依勞基

    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僱傭、退出勞保；嗣以系爭終止函

    通知上訴人，兩造僱傭關係已結束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駁回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

    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8頁）

　㈠上訴人自95年6月26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擔任倉庫人員

　　，月薪41,000元，上班地點是○○辦公室倉庫。

　㈡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發佈系爭公告，將上訴人調動至○○

    工廠車頭噴漆課（見調解卷第19頁即第67頁系爭公告）。

　㈢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30日以系爭終止函略稱，因上訴人曠職3

    日，於113年9月28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上訴人於113年10

    月1日收受信函（見調解卷第61至65頁系爭終止函）。

　㈣兩造對於系爭明細表與系爭公告，不爭執形式之真正（見調

    解卷第17頁系爭明細表、第19頁即第67頁系爭公告）。

　㈤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8日將上訴人退出勞保（見調解卷第25

    頁勞保資料）。

六、本件爭點為：㈠被上訴人113年9月23日所為系爭調職之效力

    為何？㈡被上訴人113年9月30日所為終止僱傭之效力為何？

    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七、關於被上訴人113年9月23日所為系爭調職之效力：

　　上訴人主張其在○○辦公室從事倉庫工作，被上訴人於113年9

    月20日以不能勝任工作為由將其資遣，遭其拒絕；被上訴人

    即在同年月23日以系爭公告將其立即調往○○工廠，不僅忽視

    其並無裁縫機車頭噴漆之技能，且單程通勤時間增加逾1小

    時，但被上訴人均未提供相關協助，故前開調動違反勞基法

    第10條之1之規定而無效等語（見本院卷354-359頁）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

    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

    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

    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

    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

    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基法

    第10條之1定有明文。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

    動契約之約定，並應考量勞工及其家庭生活利益，勞基法第

    10條之1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

    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

    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

    上不利益之程度，綜合考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3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0日交付系爭明細表予上訴人（見不爭

    執事項㈣），明細表標題為「潘虹君資遣費發放計算明細表

　　」，日期為「113/09/20」，內容記載：「潘虹君…於95年6

    月26日進廠服務至113年09月20日止，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

    作不能勝任時，辦理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

    第十一條第五款規定，自民國113年09月20日起非自願終止

    勞動契約，服務本公司18年02個月25天，依勞動基準法第16

　　、17條規定，從優發舊制於0個月之平均工資，新制6個月之

    平均工資，及1個月之預告工資…」、「舊制總金額：$ -」

　　、「新制金額：246,000」、「預告工資一個月：$40,0000.

    00」、「核發金額$286,000.00」（見調解卷第17頁）。依

    其文義，並非以「○○辦公室進行空間規劃與部門配置變動

　　」等不可歸責事由將上訴人資遣，而是以「工作不能勝任」

    為資遣事由，且未說明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情節。則上訴人

    主張被上訴人在113年9月20日以不能勝任為由將其資遣，並

    未說明具體情事，且未提及調職相關事宜，係非法資遣一節

    （見本院卷第354-355頁）；應屬可採。至於被上訴人辯稱○

    ○辦公室進行空間規劃與部門配置變動，上訴人所任職倉庫

    部門將移至○○工廠，其遂提供系爭明細表做為調職以外之合

    意資遣選擇云云（見本院卷第379頁）；既為上訴人所否認

    ，且與系爭明細表不符，已難採信其辯詞。再由被上訴人抗

    辯基於上訴人不同意合意資遣之方式，被上訴人方於113年9

    月23日張貼系爭公告等語觀之（見本院卷第173、265頁）；

    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交付系爭明細表時，並未提到系爭調

    職，實係其拒絕非法資遣，被上訴人才為系爭調職，故系爭

    調職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一事，尚非無憑。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忽然發佈系爭公告，將

    其調至○○工廠車頭噴漆課，該單位並無倉庫部門，且新工作

    與原有工作差異甚大，調動後工作並非其可勝任，系爭調職

    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而無效等語（見本院卷第355-3

    56頁）。經查：

　　⑴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發佈系爭公告，將上訴人調至○○

      工廠車頭噴漆課（見不爭執事項㈡）；且除系爭公告，被

      上訴人就當時已提供其他調動資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

      系爭調職之工作地點、工作內容，以及是否提供教育訓練

      、各種補助、諮詢與輔導措施等項目，均應以系爭公告所

      揭示內容而為判斷。

　　⑵依系爭公告記載：「本公司因○○辦公室進行整修，將進行

      組織編制調整。隨附○○辦公室的整修裝潢圖。原有的倉庫

      單位將遷移至○○工廠」、「倉庫人員的調整將影響相關人

      員，公司會提供相應的工作安排，並整合資源以提供支援

      。原有倉庫人員潘虹君與黃惠華將分別編制至○○工廠及○○

      公司各單位：潘虹君：編制至○○工廠（部門

　　　：車頭噴漆課）。黃惠華：編制至○○公司（部門：業務部

      ）」、「本公司衷心感謝全體員工的理解與支持。此公告

      即日生效」、「113年09月23日精機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等語（見調解卷第19頁系爭公告）。可知被上訴人於11

      3年9月23日將上訴人調動至○○工廠車頭噴漆課，調職命令

      同日生效；又公告並未說明噴漆課另有倉庫部門，復未表

      明上訴人新職所負責業務為何，也未註明教育訓練或輔導

      與諮詢管道，上訴人無從認知係擔任裁縫機車頭噴漆等類

      型以外之工作，此與上訴人以往所從事倉庫管理工作有相

      當程度之差異，但是被上訴人並未提供適當教育訓練等協

      助，是以調動後工作並非上訴人可勝任。被上訴人固然稱

      上訴人在○○工廠車頭噴漆課，仍然負責車頭、噴漆零件等

      倉庫管理工作，且系爭公告已註明「倉庫人員的調整將影

      響相關人員，公司會提供相應的工作安排，並整合資源以

      提供支援」，足以協助上訴人處理○○工廠車頭噴漆課相關

      業務云云（見本院卷第331-333、339頁）。惟查

　　　，上開通知並未提及具體教育訓練、輔導與諮詢等措施；

      況且系爭公告並未記載上訴人在○○工廠車頭噴漆課仍然擔

      任倉庫管理工作，一般人亦不致將車頭噴漆課與倉庫工作

      產生連結，是本院難以採信此一說詞。上訴人主張被上訴

      人將其調任裁縫機車頭噴漆工作，且未提供教育訓練、輔

      導與諮詢等協助，自非無憑。

　㈣上訴人主張其住所在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號，調至○○工

    廠後，單程通勤時間增加逾1小時，且被上訴人並未提供必

    要協助，系爭調職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而無效等語

    （見本院卷第356-359頁）。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自住所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號，步行前往○

      ○辦公室即新北市○○區○○路0段00號，費時約8分鐘；其藉

      由捷運、公車或不同路線前往○○工廠即新北市○○區○○路0

      段000號，各種方案均耗時逾1小時20分，並提出Google m

      ap資料為憑（見原審卷第57頁、本院卷第283-290頁），

      核與上訴人所述相符，足見其單程通勤時間增加逾1小時

      。然而，系爭公告並未註明有何通勤協助，應認該通勤時

      間增加確已造成上訴人負擔。

　　⑵被上訴人固然辯稱騎乘機車前往○○工廠僅需30分鐘許，公

      司有提供交通補助1200元或協調共乘以解決交通問題云云

      （見本院卷第333-337頁）。然而，上訴人名下並無機車

      （見本院卷第39頁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且系爭公告亦未表示被上訴人提供交通補貼或協調共乘等

      調動輔助措施。至於被上訴人113年9月24日另通知上訴人

      「…補貼交通費每月1200元…」（見本院卷第191頁通知

　　　）；但是，此一金額係被上訴人發佈系爭公告後片面決定

　　　，非上訴人收到系爭公告時所能判斷，況被上訴人對於其

      他調動員工係採取實報實銷之補貼，有油資資料為證（見

      同卷第193頁），自難認為被上訴人確已提供1200元適當

      交通補助。是上訴人主張其於調動後將增加通勤成本，但

      是被上訴人並未提供必要協助一節，應屬可取。

　㈤綜上，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發佈系爭公告，將上訴人調

    至○○工廠車頭噴漆課，噴漆工作內容與原有工作差距過大

　　，此係被上訴人於上訴人拒絕非法資遣後所為，具有不當動

    機與目的；又被上訴人亦未提供教育訓練、輔導諮詢協助，

    致上訴人無法勝任此部門工作；且系爭調職後交通距離造成

    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復未提供必要協助。則上訴人主張系

    爭調職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3、4款之規定，故系爭調

    職為無效一節，自屬有據。

八、關於被上訴人113年9月30日所為終止僱傭之效力：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113年9月23日起至同月28日，均未前

    去○○工廠上工，顯係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3日，其在113年9

    月30日以系爭終止函通知上訴人終止僱傭關係，故兩造間僱

    傭關係業已終止云云（見本院卷第343-345頁）。為上訴人

    所否認。經查：

　㈠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者」，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固有明文。又按所謂曠工，係指勞

    工於應工作日未提供勞務，亦未請假而言。基於本款為雇主

    得單方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對勞工權益影響甚大，有無正

    當理由，應就勞雇雙方主客觀因素，即勞工不工作之原因、

    請假權益，與雇主營業與紀律之維持間，於具體個案依衡平

    原則為判斷。亦即，倘因非可歸責勞工之事由無法提供勞務

　　，客觀上存有無法親自或委託他人辦理請假手續之障礙，或

    雇主拒絕受領勞工提出勞務給付，勞工因而未服勞務之情形

　　，應認有正當理由，雇主不得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

    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580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所為系爭調職並不合法，已如前

    述，是上訴人並無前往○○工廠車頭噴漆課工作義務。又被上

    訴人於113年9月24日再度通知上訴人前去○○工廠報到（

　　見本院卷第191頁通知），可知被上訴人仍然要求上訴人前

    往○○工廠工作，並非要求其在○○辦公室提供勞務。上訴人主

    張其均前往○○辦公室出勤（見本院卷第360頁）；參以被上

    訴人自承在113年9月23日以後，已取消上訴人進入○○辦公室

    之門禁權限，且上訴人每日嘗試進入○○辦公室失敗等語（見

    同卷第347頁），堪認被上訴人拒絕上訴人於○○辦公室出勤

    ，以致上訴人無法在該處服勞務，足見上訴人有正當理由以

    致無法為被上訴人提供勞務。則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30日以

    系爭終止函向上訴人表示於同年月28日終止僱傭關係一節，

    即與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要件不符，不生終止僱傭之效

    力。

九、綜上，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僱傭契約未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

    兩造僱傭關係依然存在，應屬可採。從而，上訴人依據僱傭

    關係及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確認兩造

    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為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

    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

    要，併予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謝永昌

　　　　　　　　　　　　　　　法　官　吳燁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尊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115號

上  訴  人  潘虹君  

訴訟代理人  鄧為元律師

            蔡孟容律師

            黃榆婷律師

被  上訴人  精機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耀堂  

訴訟代理人  馮馨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4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25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訴人潘虹君主張其與被上訴人精機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之僱傭關係存續迄今；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茲兩造對於僱傭關係發生爭執，且該法律關係存否並不明確，致上訴人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該危險得以上訴人所提確認判決予以除去

　　。依前揭說明，上訴人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應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95年6月26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倉庫人員，月薪新臺幣（下同）4萬1000元，上班地點是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下稱○○辦公室）。113年9月20日，被上訴人交付資遣發放計算明細表（下稱系爭明細表），無端以不能勝任工作為由而資遣伊；遭伊拒絕違法資遣。迨同年9月23日，被上訴人忽然發佈調整編制公告（下稱系爭公告），即日將伊調至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下稱○○工廠）車頭噴漆課工作（下稱系爭調職）；但是被上訴人無視於伊並無裁縫機車頭噴漆之技能，且單程通勤時間增加逾1小時，卻未提供相關協助，參以○○工廠並無倉儲業務，○○辦公室仍有倉庫需求，是以系爭調職顯違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而無效。伊自113年9月23日起，持續向○○辦公室提供勞務遭拒，嗣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30日發函略稱，伊自113年9月23日起無故連續曠職3日，經被上訴人在同年月28日終止僱傭云云（下稱系爭終止函）。然而，伊依法在○○辦公室提供勞務卻遭拒絕

　　，即與曠職有間，是被上訴人無權終止僱傭。爰依僱傭關係及民事訴訟法247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等語。

三、被上訴人則以：113年9月間，○○辦公室因空間規劃與部門配置變動，擬將裁縫室及倉庫遷至○○工廠，經理王郁婷於113年9月20日一方面向上訴人告知調動計畫，一方面提供系爭明細表供上訴人考慮合意終止僱傭。茲○○辦公室已無倉庫部門，且上訴人拒絕合意終止僱傭，伊遂在113年9月23日公佈系爭公告，將上訴人調至○○工廠繼續從事倉庫工作，並提供交通補貼等協助措施，合乎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

　　，前開調動為合法有效。然上訴人自113年9月23日起，始終拒絕前去○○工廠上工，僅願意前往已無倉庫部門之○○辦公室，顯係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3日，伊在113年9月28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僱傭、退出勞保；嗣以系爭終止函通知上訴人，兩造僱傭關係已結束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駁回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8頁）

　㈠上訴人自95年6月26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擔任倉庫人員

　　，月薪41,000元，上班地點是○○辦公室倉庫。

　㈡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發佈系爭公告，將上訴人調動至○○工廠車頭噴漆課（見調解卷第19頁即第67頁系爭公告）。

　㈢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30日以系爭終止函略稱，因上訴人曠職3日，於113年9月28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上訴人於113年10月1日收受信函（見調解卷第61至65頁系爭終止函）。

　㈣兩造對於系爭明細表與系爭公告，不爭執形式之真正（見調解卷第17頁系爭明細表、第19頁即第67頁系爭公告）。

　㈤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8日將上訴人退出勞保（見調解卷第25頁勞保資料）。

六、本件爭點為：㈠被上訴人113年9月23日所為系爭調職之效力為何？㈡被上訴人113年9月30日所為終止僱傭之效力為何？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七、關於被上訴人113年9月23日所為系爭調職之效力：

　　上訴人主張其在○○辦公室從事倉庫工作，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0日以不能勝任工作為由將其資遣，遭其拒絕；被上訴人即在同年月23日以系爭公告將其立即調往○○工廠，不僅忽視其並無裁縫機車頭噴漆之技能，且單程通勤時間增加逾1小時，但被上訴人均未提供相關協助，故前開調動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而無效等語（見本院卷354-359頁）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基法第10條之1定有明文。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考量勞工及其家庭生活利益，勞基法第10條之1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綜合考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0日交付系爭明細表予上訴人（見不爭執事項㈣），明細表標題為「潘虹君資遣費發放計算明細表

　　」，日期為「113/09/20」，內容記載：「潘虹君…於95年6月26日進廠服務至113年09月20日止，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不能勝任時，辦理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五款規定，自民國113年09月20日起非自願終止勞動契約，服務本公司18年02個月25天，依勞動基準法第16

　　、17條規定，從優發舊制於0個月之平均工資，新制6個月之平均工資，及1個月之預告工資…」、「舊制總金額：$ -」

　　、「新制金額：246,000」、「預告工資一個月：$40,0000.00」、「核發金額$286,000.00」（見調解卷第17頁）。依其文義，並非以「○○辦公室進行空間規劃與部門配置變動

　　」等不可歸責事由將上訴人資遣，而是以「工作不能勝任」為資遣事由，且未說明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情節。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在113年9月20日以不能勝任為由將其資遣，並未說明具體情事，且未提及調職相關事宜，係非法資遣一節（見本院卷第354-355頁）；應屬可採。至於被上訴人辯稱○○辦公室進行空間規劃與部門配置變動，上訴人所任職倉庫部門將移至○○工廠，其遂提供系爭明細表做為調職以外之合意資遣選擇云云（見本院卷第379頁）；既為上訴人所否認，且與系爭明細表不符，已難採信其辯詞。再由被上訴人抗辯基於上訴人不同意合意資遣之方式，被上訴人方於113年9月23日張貼系爭公告等語觀之（見本院卷第173、265頁）；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交付系爭明細表時，並未提到系爭調職，實係其拒絕非法資遣，被上訴人才為系爭調職，故系爭調職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一事，尚非無憑。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忽然發佈系爭公告，將其調至○○工廠車頭噴漆課，該單位並無倉庫部門，且新工作與原有工作差異甚大，調動後工作並非其可勝任，系爭調職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而無效等語（見本院卷第355-356頁）。經查：

　　⑴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發佈系爭公告，將上訴人調至○○工廠車頭噴漆課（見不爭執事項㈡）；且除系爭公告，被上訴人就當時已提供其他調動資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系爭調職之工作地點、工作內容，以及是否提供教育訓練、各種補助、諮詢與輔導措施等項目，均應以系爭公告所揭示內容而為判斷。

　　⑵依系爭公告記載：「本公司因○○辦公室進行整修，將進行組織編制調整。隨附○○辦公室的整修裝潢圖。原有的倉庫單位將遷移至○○工廠」、「倉庫人員的調整將影響相關人員，公司會提供相應的工作安排，並整合資源以提供支援。原有倉庫人員潘虹君與黃惠華將分別編制至○○工廠及○○公司各單位：潘虹君：編制至○○工廠（部門

　　　：車頭噴漆課）。黃惠華：編制至○○公司（部門：業務部）」、「本公司衷心感謝全體員工的理解與支持。此公告即日生效」、「113年09月23日精機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等語（見調解卷第19頁系爭公告）。可知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將上訴人調動至○○工廠車頭噴漆課，調職命令同日生效；又公告並未說明噴漆課另有倉庫部門，復未表明上訴人新職所負責業務為何，也未註明教育訓練或輔導與諮詢管道，上訴人無從認知係擔任裁縫機車頭噴漆等類型以外之工作，此與上訴人以往所從事倉庫管理工作有相當程度之差異，但是被上訴人並未提供適當教育訓練等協助，是以調動後工作並非上訴人可勝任。被上訴人固然稱上訴人在○○工廠車頭噴漆課，仍然負責車頭、噴漆零件等倉庫管理工作，且系爭公告已註明「倉庫人員的調整將影響相關人員，公司會提供相應的工作安排，並整合資源以提供支援」，足以協助上訴人處理○○工廠車頭噴漆課相關業務云云（見本院卷第331-333、339頁）。惟查

　　　，上開通知並未提及具體教育訓練、輔導與諮詢等措施；況且系爭公告並未記載上訴人在○○工廠車頭噴漆課仍然擔任倉庫管理工作，一般人亦不致將車頭噴漆課與倉庫工作產生連結，是本院難以採信此一說詞。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將其調任裁縫機車頭噴漆工作，且未提供教育訓練、輔導與諮詢等協助，自非無憑。

　㈣上訴人主張其住所在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號，調至○○工廠後，單程通勤時間增加逾1小時，且被上訴人並未提供必要協助，系爭調職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而無效等語（見本院卷第356-359頁）。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自住所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號，步行前往○○辦公室即新北市○○區○○路0段00號，費時約8分鐘；其藉由捷運、公車或不同路線前往○○工廠即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各種方案均耗時逾1小時20分，並提出Google map資料為憑（見原審卷第57頁、本院卷第283-290頁），核與上訴人所述相符，足見其單程通勤時間增加逾1小時。然而，系爭公告並未註明有何通勤協助，應認該通勤時間增加確已造成上訴人負擔。

　　⑵被上訴人固然辯稱騎乘機車前往○○工廠僅需30分鐘許，公司有提供交通補助1200元或協調共乘以解決交通問題云云（見本院卷第333-337頁）。然而，上訴人名下並無機車（見本院卷第39頁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且系爭公告亦未表示被上訴人提供交通補貼或協調共乘等調動輔助措施。至於被上訴人113年9月24日另通知上訴人「…補貼交通費每月1200元…」（見本院卷第191頁通知

　　　）；但是，此一金額係被上訴人發佈系爭公告後片面決定

　　　，非上訴人收到系爭公告時所能判斷，況被上訴人對於其他調動員工係採取實報實銷之補貼，有油資資料為證（見同卷第193頁），自難認為被上訴人確已提供1200元適當交通補助。是上訴人主張其於調動後將增加通勤成本，但是被上訴人並未提供必要協助一節，應屬可取。

　㈤綜上，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發佈系爭公告，將上訴人調至○○工廠車頭噴漆課，噴漆工作內容與原有工作差距過大

　　，此係被上訴人於上訴人拒絕非法資遣後所為，具有不當動機與目的；又被上訴人亦未提供教育訓練、輔導諮詢協助，致上訴人無法勝任此部門工作；且系爭調職後交通距離造成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復未提供必要協助。則上訴人主張系爭調職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3、4款之規定，故系爭調職為無效一節，自屬有據。

八、關於被上訴人113年9月30日所為終止僱傭之效力：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113年9月23日起至同月28日，均未前去○○工廠上工，顯係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3日，其在113年9月30日以系爭終止函通知上訴人終止僱傭關係，故兩造間僱傭關係業已終止云云（見本院卷第343-345頁）。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者」，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固有明文。又按所謂曠工，係指勞工於應工作日未提供勞務，亦未請假而言。基於本款為雇主得單方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對勞工權益影響甚大，有無正當理由，應就勞雇雙方主客觀因素，即勞工不工作之原因、請假權益，與雇主營業與紀律之維持間，於具體個案依衡平原則為判斷。亦即，倘因非可歸責勞工之事由無法提供勞務

　　，客觀上存有無法親自或委託他人辦理請假手續之障礙，或雇主拒絕受領勞工提出勞務給付，勞工因而未服勞務之情形

　　，應認有正當理由，雇主不得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58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3日所為系爭調職並不合法，已如前述，是上訴人並無前往○○工廠車頭噴漆課工作義務。又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24日再度通知上訴人前去○○工廠報到（

　　見本院卷第191頁通知），可知被上訴人仍然要求上訴人前往○○工廠工作，並非要求其在○○辦公室提供勞務。上訴人主張其均前往○○辦公室出勤（見本院卷第360頁）；參以被上訴人自承在113年9月23日以後，已取消上訴人進入○○辦公室之門禁權限，且上訴人每日嘗試進入○○辦公室失敗等語（見同卷第347頁），堪認被上訴人拒絕上訴人於○○辦公室出勤，以致上訴人無法在該處服勞務，足見上訴人有正當理由以致無法為被上訴人提供勞務。則被上訴人於113年9月30日以系爭終止函向上訴人表示於同年月28日終止僱傭關係一節，即與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要件不符，不生終止僱傭之效力。

九、綜上，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僱傭契約未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兩造僱傭關係依然存在，應屬可採。從而，上訴人依據僱傭關係及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謝永昌

　　　　　　　　　　　　　　　法　官　吳燁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尊



